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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金 山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
金卫健家发〔2021〕3 号

关于本区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
援助服务项目的通知

各街镇（金山工业区）：

为进一步加强本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工作，根据市

卫健委《关于本市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援助服务项目的

通知》（沪卫人口〔2021〕9 号）要求，现就本区进一步落实做好

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援助服务项目通知如下：

一、“一键通”援助服务

（一）服务对象

按照自愿原则，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，可

在本市获得由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提供的“一键通”援助服务:

1.独生子女死亡家庭

具有本区户籍、持有区卫健委发放的《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

助证》的独生子女死亡家庭。

2.独生子女伤残家庭

具有本区户籍、持有区卫健委发放的《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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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证》、夫妻一方年满 70 周岁或者子女残疾等级为一级的独生子

女伤残家庭。

（二）服务内容

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，可免费获得以下基本服务:

1.信息咨询。包括生活服务信息、政策信息、法律咨询、心

理咨询等。

2.健康管理。包括就医指导、门诊预约等。

3.代叫服务。包括代叫快递、代叫家政、代购代买等。

4.紧急援救。通过“一键通”呼叫设备提供紧急救援指导等。

5.电话关怀。按照约定时间（每周一次），提供电话关爱、事

项提醒、晨练提醒、就医提醒等。

超出基本服务项目范围之外的其他服务项目所发生的费用，

如代叫家政服务所产生的快递费、家政服务费、购买商品费等服

务，需由当事人自行承担。详细内容以协议规定为准。“一键通”

援助服务项目清单见附件 1。

（三）办理程序

1.根据自愿原则，以家庭为单位，由符合条件对象到本人或

者配偶所在地的街镇（金山区工业区）计生部门提交援助服务申

请登记表（附件 2）。

2.各街镇（金山工业区）计生部门应当每月汇总援助服务登

记情况，并将申请登记表报送至区卫健委妇幼发展科。

3.区卫健委每月汇总全区援助服务登记情况，并将名单抄送

给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。

4.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应当自收到区卫健委抄送的名单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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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与计生特别扶助对象取得联系，确认有关信息，签订服务协议。

在签订服务协议之后的 5个工作日内完成设备安装，并将有关信

息反馈给区卫健委和各街镇（金山工业区）计生部门。

5.第三方专业服务服务机构应当每季度统计汇总援助服务情

况，并反馈给区卫健委。

二、辅助就医服务

（一）服务对象

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计生特别扶助对象，在门、急诊就医时，

可获得辅助就医服务：

1.独生子女死亡计生特扶对象

（1）年龄在 60 周岁及以上的。

（2）年龄在 60 周岁以下、患有重大疾病或者因突发心脏病、

脑卒中、骨折等需紧急就医但行动不便的。

2.独生子女伤残计生特扶对象

具有本区户籍、持有区卫健委发放的《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

助证》、夫妻一方年满 70 周岁或者子女残疾等级为一级的独生子

女伤残家庭。

（二）服务标准

符合条件的计生特扶对象在每个年度内可获得最多 6 次、每

次 4小时的免费辅助就医服务，当年可合并使用，但不可累计至

下一年度，全年累计时间最多为 24 小时。

在辅助就医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、医疗费等个人应当支出的

费用，由特别扶助对象自行承担。详细内容以协议规定为准。

（三）服务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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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签订辅助就医服务协议。

2.计生特别扶助对象因门诊复诊而需要辅助就医的，应在就

诊前 24 小时向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提出辅助就医需求（紧急就医

情况的除外）。

3.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在受理辅助就医需求后，应及时安排

辅助就医服务。

4.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在完成辅助就医服务 48 小时内，向区

卫健委和其户籍所在地的街镇（金山工业区）计生办反馈辅助就

医服务情况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市卫健委负责牵头组织，区卫健委负责项目的实施，各街镇

（金山工业区）按照要求做好有关工作。区卫健委落实援助服务

项目经费，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有关规定，根据实际援助服务情

况，向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购买服务。各街镇（金山工业区）要

加强组织协调和质控管理，定期向区卫健委报送项目实施情况，

推动项目落到实处，形成长效服务机制，切实解决计划生育特殊

家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。

附件:1.“一键通”援助服务项目清单

2.上海市计生特扶家庭“一键通”援助服务项目

申请登记表

上海市金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 年 8 月 30 日



- 5 -

公开属性（主动公开）

上海市金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30 日印发


